
  
- 15 - 

第四章  

考慮各項申述  

第一節︰研究及觀察  

4.1  公眾諮詢期結束後，選管會隨即對每項書面及口頭申

述（包括立法會議員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政制事務委員

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）進行研究，並考慮是否予以接納。  

4.2  一如以往的劃界工作，選管會仔細研究所收到的每一

項申述，在考慮有關申述時採取的方法與以往劃界工作大致

相同。就申述中提出的意見，選管會沿用所有法定要求、相

關準則和工作原則，謹慎地衡量申述中提出的理據。  

4.3  選管會同時收到支持和反對臨時建議的申述。有關反

對臨時建議的意見，選管會注意到主要涉及下列事項，並列

出其考慮因素，以便公眾更全面理解選管會的建議：  

(a) 調整分界的要求  

4.4  在地方選區劃界工作中，「同等代表原則」 (即同等數

目的人應獲得同等數目的代表 )是一項重要考慮。故此，根據

《選管會條例》有關制定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分界建議

的法定準則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各地方選區的預計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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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盡量接近所得數目。不過，鑑於香港是一個細小而密集的

地方，人口聚居於高樓大廈等獨特之處，《選管會條例》同

時容許地方選區的人口偏離其所得數目不多於 ±15%，並規定

選管會在劃定地方選區分界時，須顧及社區獨特性、地方聯

繫的維持及有關區域的自然特徵等因素。此外，《選管會條

例》亦規定選管會在就換屆選舉作出有關建議時，須顧及現

有地方選區分界。因此，按現有的地方選區分界去擬定建議

是合理及有實際需要的。  

4.5  在是次諮詢期間，選管會收到不少與新界西選區分界有

關的申述，這些申述認為新界西選區的預計人口除以標準人

口基數後，所得議席數目達 9.97 席，然而，基於《立法會條

例》所定每個地方選區可得的法定議席上限為 9 個，新界西

選區只能獲分配 9 個議席，以致該選區人口與其所得數目的

偏離百分比達+10.82%，因此，申述者認為新界西選區未有足

夠的議席代表。有申述認為將來新界西的人口會不斷增加，

估計其人口與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將會更大。不少申述建

議調整新界西選區及其他地方選區的分界，以令各地方選區

之間的人口分布更平均。  

4.6  選管會明白市民對新界西選區所表達的關注，在過往

的劃界工作中，選管會亦收到類似的申述。因此，在達成臨

時建議前，選管會也曾重新探討新界西選區的情況，考慮把

新界西選區毗鄰新界東選區的其中一個地方行政區轉編入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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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東選區，並得出下列四個可能的方案，然而這四個方案並

不可行或不理想。  

( i )  將離島區轉編入新界東選區─  此方案下的新界東選

區的劃定範圍將會非常大，而離島區與新界東選區

內其他地方行政區亦相距甚遠。此外，大嶼山北部

現屬荃灣區，其餘部分則屬離島區，此方案會令大

嶼山被分拆成兩部分，有損該地區建立已久的社區

獨特性。雖然 5 個地方選區的偏離幅度 (-9.63%至  

+3.01%)較臨時建議 (-9.63%至+10.82%)的有所改善，

但鑑於上述的考慮因素，此方案並不理想；  

( i i )  將荃灣區轉編入新界東選區─  此方案令大嶼山同樣

會被分拆成兩部分，有損該地區建立已久的社區獨

特性。其新劃定的地方選區形狀亦不理想，加上 5

個地方選區的偏離幅度 (-9.63%至 +10.00%)並無明顯

改善，此方案亦不理想；  

( i i i )  將葵青區轉編入新界東選區─  此方案並不可行，因

為此方案將令新界東選區的人口大幅增加，但按 法

例規定的上限只可分配 9 席予該選區。在此情況

下 ， 新 界 東 選 區 所 得 數 目 的 偏 離 百 分 比 將 為

+20 .64%，超出法例許可幅度的上限；  

( iv)  將元朗區轉編入新界東選區─  此方案並不可行，因

為此方案將令新界東選區的人口大幅增加，但按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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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規定的上限只可分配 9 席予該選區。在此情況

下 ， 新 界 東 選 區 所 得 數 目 的 偏 離 百 分 比 將 為

+26 .89%，超出法例許可幅度的上限。  

4.7  考慮到全港人口於現時 5 個地方選區的分布比例自

上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以來並無重大改變，選管會在臨時建

議中，建議維持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分界不變。而 5 個地

方選區的預計人口與其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均在《選管

會條例》第 20(1) (b)條所容許的 15%偏離幅度之內。至於

新界西選區的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與上屆相若。  

4.8  此外，有些申述都以新界地區越趨都市化、持續的社

區基礎設施及交通的發展為由，以支持他們重劃地方選區現

有分界的建議，把若干新界地區與香港島或九龍合組地方選

區。  

4.9   選管會同意持續的社區基礎設施及交通網絡發展，長

遠來說或許能將相關的地區更緊密連繫起來，但這方面的發

展不一定會改變有關地區長久建立起來的社區獨特性和地方

聯繫。在考慮有關建議時，選管會需要以公平及客觀的角度

作出評估，在現時 5 個地方選區的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皆

符合法例的許可幅度的情況下，是否存在無可爭議的理據以

支持重劃現有分界。現有 5 個地方選區的分界自一九九八年

起已沿用，各地方選區區內的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建立已

久，任何重劃地方選區分界的建議將不可避免地影響現時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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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的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，亦未必會對劃界工作帶來任

何明顯的改善。事實上，這些申述建議並非無可爭議，而社

會上亦沒有廣泛共識。選管會知悉於諮詢期間收到的申述中

有不少認同應維持 5 個地方選區的現有分界。  

4.10  經審慎考慮後，選管會認為為顧及現有選區內已建立

起來的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，以及避免對選民造成不必要

的混亂，劃界工作應以現有選區的分界為基礎。若果現有選

區的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均能符合法例許可幅度，亦無明

顯理由因應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的改變而需調整分界，純

粹為減少各地方選區之間的人口差異而重劃地方選區分界的

提議並不合適，亦不宜建議。  

(b) 地方選區的數目  

4.11  《立法會條例》訂明在選舉中選出地方選區的議員而

劃定的地方選區的數目為 5 個。有些申述以新界東和新界西

選區人口不斷增加為由，建議將地方選區的數目增至  6 個，

將新界劃作 3 個地方選區；有申述則建議將現時的 5 個地方

選區合併為 1 個地方選區。  

4.12  在擬定地方選區分界的建議時，選管會須恪守《立法

會條例》訂明的法定要求，劃定的地方選區的數目為 5 個。

由於上述申述建議涉及修訂《立法會條例》，選管會已將有

關意見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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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議席數目  

4.13  鑑於新界西選區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為+10.82%，有

些申述建議修訂每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的上限，以

令新界西選區能獲分配更多議席，亦有申述建議將地方選區

議席總數及功能界別議席總數分別增至 40 席。如上文解釋，

選管會須恪守《立法會條例》訂明的法定要求來擬定臨時建

議。現時法例規定所有地方選區須選出總共 35 名議員，而每

個地方選區須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得少於 5 名，亦不得多於 9

名。選管會已把此等意見轉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參考。  

4.14  此外，有些申述建議每個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應該相

若。由於現時 5 個地方選區的人口分布並不平均，如果將 35

個議席平均分配給每一個地方選區，而同時要符合現時法例

關乎所得數目的偏離百分比的要求，則必須將現時地方選區

的分界作極大的改動。鑑於現有的地方選區分界自一九九八

年第一屆立法會起已經採用，市民一般已適應了於選舉時採

用這些分界。況且，任何重劃地方選區分界的建議必然會影

響每個地方選區區內建立已久的獨特性和地方聯繫，在未來

選舉中亦會對選民造成不必要的混亂。  

4.15  現時法例並無規定議席須平均分配，選管會已根據既

定的計算程序，按各建議地方選區的預計人口分配議席，以

確保每個建議地方選區的人口盡量接近《選管會條例》第

20(1)(a)條規定的所得數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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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︰建議  

4.16  選管會在考慮過所接獲的申述後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

三十日的會議上制定正式建議。選管會對申述內容的觀點載

於本冊附錄 III 最右一欄。  

4.17  如前文第二章第五節所述，選管會的臨時建議已符合

所有法例要求、相關準則及既定工作原則。選管會已考慮在

諮詢期間公眾提出的所有申述（包括支持和反對的意見，以

及申述者提出的具體建議）。在考慮和平衡各項因素後，選

管會認為現時維持 5 個地方選區分界不變的建議，是最合適

且務實的做法。  

4.18  選管會認為無需亦不適宜修改臨時建議，並且以該等

建議為正式建議。關於 5 個地方選區的正式建議，包括各建

議地方選區的議席數目、名稱、代號、所包含的區議會選區

及預計人口詳情，以及顯示各建議地方選區分界及名稱的地

圖，載列於本報告書第二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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